
 

教職員工退休作業流程 
 

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： 

第 15 條，教職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應准其自願退休：1.年滿 60 歲。2.任職滿 25 年。 

第 16 條，教職員年滿 65 歲，私立學校應主動辦理其屆齡退休。 

第 19 條，教職員退休年齡之認定，依戶籍記載自出生之日起計算。 

校長或教師依第 15 條規定自願退休者，………其退休生效日以 2月 1日或 8月 1日為準。 

教職員依第 16 條規定屆齡退休者，其於 8月 1日至次年 1月 31 日間出生者，至遲以次年 2

月 1 日為退休生效日；其於 2月 1日至 7月 31 日間出生者，至遲以 8月 1日為退休生效日。 

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施行細則： 

第 22 條，教職員依本條例第 15 條、第 16 條及第 18 條規定辦理退休，應於退休生效前三個月

填具退休事實表三份，連同全部任職證件及有關證明文件，由服務學校彙轉儲金管理會審定後，

報監理會轉本部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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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：退休生效前四個月(上學期 9/15 前、下學期 3/15
前)以簽呈提出申請並經簽核通過後送至人事室。

職員工：退休生效前四個月(不受學年期限制)以簽呈提出

申請並經簽核通過後送至人事室。 

教職員工： 
人事室於退休生效前四個月

主動通知辦理。 

檢送辦理退休應繳表件於當事人 

人事室應確實檢核退休表件無誤後並加蓋核相關印章，於當事人退休

生效前三個月發文至私校退撫會。 

收到私校退撫會寄來之支票(或匯款通知)、退休核定函及其它文件 

通知當事人領取私校退撫會支票(或匯款通知)、退休核定函及其它文件

併案存檔 

教師：將應繳表件送交人事室(上學期 10/10 前、下學期 4/10 前) 
職員工：退休生效前三個月(最遲於當月 10日前)將應繳表件送交人事室。


